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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节约资源，减少水嘴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和

环境的影响，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 《饮用水系统组件

———健康效应》（ＮＳＦ ／ ＡＮＳＩ ６１—２００７）标准中对重金属元素铅、镉、铬、砷的限值和检验方法，并结
合我国国情对水嘴中铅、镉、铬、砷的析出量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中国建筑装

饰装修材料协会、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全国五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五金分技术委员会、

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摩恩水暖器材有限公司、九牧集团有限公司、辉煌水暖集团有限

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美洁卫浴实业有限公司和申鹭达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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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嘴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嘴环境标志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通径为 ＤＮ １５、ＤＮ ２０、ＤＮ ２５，公称压力不大于 １ ０ ＭＰａ，介质温度不大于
９０ ℃条件下使用的，安装在厨房、盥洗室 （如洗手间、浴室）等卫生设施上的水嘴，如：普通水嘴、

面盆水嘴和厨房洗涤水嘴等。本标准不适用于浴盆水嘴和淋浴水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１８１４５ 陶瓷片密封水嘴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 ６—２００６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ＧＢ ／ Ｔ １８８７０ 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

ＱＢ １３３４ 水嘴通用技术条件

ＣＪ ／ Ｔ １９４ 非接触式给水器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水嘴

对水介质实现启、闭及控制出口水流量和水温度的一种装置。

３２ 节水 （节约水）

提高用水效率，节约用水。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ＧＢ １８１４５ 和行业标准 ＱＢ １３３４、ＣＪ ／ Ｔ １９４ 的要求。
４２ 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的要求。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水嘴与水接触部分的重金属析出量不得大于表 １ 中规定的限值。

表 １ 水嘴与水接触部分重金属析出量限值

元 素 Ｐｂ注 Ｃｒ Ｃｄ Ａｓ
限值 ／（μｇ ／ Ｌ） ５ １０ ０ ５ １ ０

注：如果 Ｐｂ析出量大于 ５μｇ ／ Ｌ，则需加大样品抽取量检测并计算测试结果统计量 Ｑ，同 １１μｇ进行比较。若 Ｑ
值≤１１μｇ，则判定合格；若 Ｑ 值 ＞ １１μｇ，则判定此水嘴重金属 Ｐｂ元素析出量不合格。

５２ 产品的节水性能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８８７０ 标准中规定的要求。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技术内容 ５ １ 的要求按附录 Ａ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评价。
６２ 技术内容 ５ ２ 的要求，通过文件审查和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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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水嘴浸泡液中 Ｐｂ、Ｃｒ、Ｃｄ、Ａｓ析出量的检测及评价方法

Ａ１ 原理

用含氯化钙、碳酸氢钠和次氯酸钠的模拟自来水浸泡水嘴内表面与水接触部分，用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无机质谱 （ＩＣＰ － ＭＳ）或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ＡＡＳ）测定浸泡液中重金属元素。重金属元素
Ｐｂ、Ｃｒ、Ｃｄ、Ａｓ析出量测定值经标准化处理后，与表 １ 所列限值进行比较。

Ａ２ 试剂

Ａ２ １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电导率小于 ２μＳ ／ ｃｍ；
Ａ２ ２ 次氯酸钠 （化学纯）；

Ａ２ ３ 无水氯化钙 （分析纯）；

Ａ２ ４ 无水碳酸氢钠 （分析纯）；

Ａ２ ５ 符合仪器使用条件的 Ｐｂ、Ｃｄ、Ｃｒ、Ａｓ标准溶液；
Ａ２ ６ 浓硝酸 （优级纯）。

Ａ３ 仪器

Ａ３ １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无机质谱仪；

Ａ３ ２ 实验室常用玻璃器皿；

Ａ３ ３ 聚氯乙烯塑料瓶。

Ａ４ 样品浸泡实验

Ａ４ １ 样品预处理及稳定化

用自来水将试样清洗干净，并连续冲洗水嘴内部 １５ ｍｉｎ，使用 ３ 倍水嘴内腔体积的浸泡液
（Ａ４ ２ ２）少量多次对水嘴内部进行淋洗。浸泡实验开始前，用浸泡液对水嘴内表面与自来水接触部
分浸泡一段时间，此过程称为稳定化。用于稳定化处理的浸泡时间不超过 ７２ ｈ。
Ａ４ ２ 样品浸泡试验

Ａ４ ２  １ 试剂

Ａ４ ２  １  １ ０ ０２５ ｍｏｌ ／ Ｌ氯储备液：取 ７ ３ ｍｌ 次氯酸钠 （Ａ２ ２），用纯水稀释至 ２００ ｍｌ，贮于具有
密闭塞的棕色瓶中，于 ２０ ℃避光保存，每周新鲜配制。

Ａ４ ２  １  ２ 氯含量的测定：取 １ ０ ｍｌ 氯贮备液，用纯水稀释至 １ ０ Ｌ，立即分析余氯，将此数值标
记为 “Ａ”。
Ａ４ ２  １  ３ 测定所需余氯：为了获得 ２ ０ ｍｇ ／ Ｌ 余氯，需要向浸泡水中加入氯贮备液的量，按式
（１）计算：

Ｖ ＝
２ ０ × ＶＢ
ρ

（１）

式中： Ｖ———需加入氯贮备液的体积，ｍｌ；
ＶＢ———浸泡液的体积，Ｌ；

ρ———氯贮备液质量浓度，ｍｇ ／ ｍｌ。
Ａ４ ２  １  ４ ０ ０４ ｍｏｌ ／ Ｌ 钙硬度贮备液：称取 ４ ４４ ｇ 无水氯化钙，溶于纯水中，稀释至 １ ０ 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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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每周新鲜配制。

Ａ４ ２  １  ５ ０ ０４ ｍｏｌ ／ Ｌ碳酸氢钠缓冲液：将 ３ ３６ ｇ无水碳酸氢钠溶于纯水中，并用纯水稀释至 １ Ｌ，
充分混匀。每周新鲜配制。

Ａ４ ２  ２ 浸泡液 （ｐＨ ＝ ８ ０、硬度 １００ ｍｇ ／ Ｌ、有效氯 ２ ｍｇ ／ Ｌ）的配制
取 ２５ ｍｌ 碳酸氢钠缓冲液 （Ａ４ ２ １ ５）、２５ ｍｌ 钙硬度贮备液 （Ａ４ ２ １ ４）以及所需的氯贮备液

（Ａ４ ２ １ １），用纯水稀释至 １ Ｌ。按此比例配制实际所需要的浸泡液。
Ａ４ ２  ３ 样品的浸泡

将水嘴开关置于全开位置，用浸泡液充满水嘴内部空间 （如有冷热水两通道，应包括此两通道），

根据浸泡液的用量准确记录水嘴内部空间体积。水嘴两端用包有聚四氟乙烯薄膜的干净软木塞或橡皮

塞塞紧。样品浸泡实验有两种方法，首轮实验采用方法一。

方法一：在 （２３ ± ２）℃条件下避光浸泡 （２４ ± ０ ５）ｈ。取出浸泡液于聚氯乙烯塑料瓶中。同一水
嘴连续 ３ ｄ 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浸泡实验，收集此实验中的水嘴浸泡液样品共 ３ 个。这些样品全部用于
水嘴浸泡液中重金属 Ｐｂ、Ｃｒ、Ｃｄ、Ａｓ析出量的检测。

方法二：重金属 Ｐｂ析出量的评价与其他元素分别进行。评价样品中 Ｐｂ 析出量时，至少取相同类
型水嘴样品 ３ 个。评价其他元素时，可取相同类型水嘴样品一个。

重金属析出量浸泡实验在 （２３ ± ２）℃、避光条件下进行，至少需要 １９ ｄ。第 １ 日和第 ２ 日的浸泡
实验用于水嘴样品内表面稳定化。应分别收集在第 ３、４、５、１０、１１、１２、１７、１８、１９ 日的 １６ ｈ 浸泡
液 （例如从 １６：００ 到 ８：００ 期间）分别进行 Ｐｂ 析出量的检测。其他时间的浸泡液以 ２ ｈ 为单位进行
连续浸泡并用同日配制的浸泡液进行更换。

除 Ｐｂ 以外的重金属元素评价可取 １ 个或多个水嘴样品进行浸泡试验。当只测试一个样品时，取
第 １９ 日的 １６ ｈ 浸泡液进行 Ｃｒ、Ｃｄ、Ａｓ析出量的检测。多个水嘴样品的检测结果取几何平均值。
Ａ４ ２  ４ 浸泡液样品保存

将用于测定的浸泡液转入清洗好的聚氯乙烯塑料瓶中，摇匀。用浓硝酸调节浸泡液 ｐＨ 值 ＜ １。
室温下保存，１４ 日内测定。

Ａ５ 检测方法

浸泡液中元素 Ｐｂ、Ｃｒ、Ｃｄ、Ａｓ的检测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度法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无机质谱
法，按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 ６—２００６ 执行。同一批配制的浸泡液作为测试空白。

Ａ６ 重金属元素质量浓度测定值的标准化处理

浸泡液中各元素析出量测定值，应按式 （２）进行标准化处理：

ρ′ ＝
ρ × Ｖ１
Ｖ２

（２）

式中：ρ′———经标准化处理的重金属元素析出量质量浓度，μｇ ／ Ｌ；

ρ———１ 个水嘴连续 ３ ｄ 或 ９ ｄ 浸泡液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几何平均值，μｇ ／ Ｌ；
Ｖ１———水嘴内部与水接触空间体积，Ｌ；

Ｖ２———水嘴使用时，盛水容器体积，此处规定为 １ Ｌ。

Ａ７ 重金属元素 Ｐｂ、Ｃｒ、Ｃｄ、Ａｓ析出量评价方法

对于采用方法一进行浸泡实验的水嘴样品，其重金属元素 Ｐｂ、Ｃｒ、Ｃｄ、Ａｓ 析出量测定值经标准
化处理后，与表 １ 各元素浓度限值进行比较。

如果除 Ｐｂ 以外的重金属析出量不符合要求，则应按方法二继续进行浸泡实验，取第 １９ 日的 １６ ｈ
浸泡液检测并进行评价。如果仍不符合要求，则判定此水嘴相关重金属元素析出量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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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Ｐｂ超标，应加大抽检样品数量 （相同样品至少取 ３ 个），重新按实验方法二进行浸泡实验。
计算测试结果统计量 Ｑ，并同 １１ ｇ进行比较。如果 Ｑ 值≤１１ ｇ，则判定合格；如 Ｑ 值 ＞ １１ ｇ，则判定
此水嘴重金属 Ｐｂ 元素析出量不合格。

方法二中 Ｐｂ 测试结果统计量 Ｑ 计算方法如下：
（一）按式 （３）、式 （４）计算样品中 Ｐｂ 浓度的几何平均值：

Ｘｉｊ ＝ ｅＹｉｊ （３）

Ｙｉ ＝
（Ｙｉ３ ＋ Ｙｉ４ ＋ Ｙｉ５ ＋ Ｙｉ１０ ＋ Ｙｉ１１ ＋ Ｙｉ１２ ＋ Ｙｉ１７ ＋ Ｙｉ１８ ＋ Ｙｉ１９）

９ （４）

式中：Ｘｉｊ———第 ｉ 个样品第 ｊ 日浸泡液中 Ｐｂ 经标准化处理的检测结果；
Ｙｉ———表示第 ｉ 个样品 Ｘｉｊ的几何平均值。

（二）按式 （５）计算检测结果的统计量 Ｑ：
Ｑ ＝ ｅＹ ＋ ｋ × Ｓ （５）

式中： Ｙ和 Ｓ 分别表示样品 Ｙｉ （ｉ ＝ １，２，…， ｎ）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ｎ 表示水嘴样品个数。 Ｙ 和
Ｓ 分别按式 （６）、式 （７）计算：

Ｙ ＝

ｎ

ｉ ＝ １
Ｙｉ

ｎ （６）

Ｓ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２

ｎ －槡 １ （７）

ｋ 是取决于样品量大小的统计参数，当水嘴样品个数 ｎ ＝ ３ 时， ｋ ＝ ２ ６０２ ８１。对应于其他样品量
的 ｋ 值可从下表查得：

表 Ａ１ 用于计算统计量 Ｑ 的 ｋ




值

样品量 ｋ 值 样品量 ｋ




值




３ ２ ６０２ ８１ ８ １ ３５９ ８４




４ １ ９７２ ２４ ９ １ ３０２ ３４




５ １ ６９７ ７９ １０ １ ２５６ ７２




６ １ ５３９ ８７ １１ １ ２１９ ４３

７ １ ４３５ ２６ １２ １ １８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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